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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緣起起與與過過程程  
 

 

88 年 9 月 21 日凌晨 1 時 47 分，菲律賓海板塊與歐亞大陸板塊相互擠壓，錯動的力量，沿著「車籠埔」

與「大茅埔－雙冬」斷層爆發出來，重創了板塊交會處的美麗島嶼。面對這場百年來的重大災難，政府除在第

一時間成立災情應變小組與救災中心外，宣布「發放救助及慰問金」、「受災戶原有房屋借款本金展延 5 年」、「

提撥郵政儲金轉存款 1,000 億元，辦理長期低利、無息購屋、住宅重建或修繕貸款」等緊急因應措施外，基於

緊急救助、安置及重建的需要，由  總統於 9 月 25 日發布「緊急命令」，並於 9 月 27 日成立「行政院九二一

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之後，又進一步提出「災後重建計畫工作綱領」，並決定參考日本 1995 年 1 月 17

日發生阪神大地震後，於三個月內完成制定「阪神・淡路大震災復興の基本方針及び組織に関する法律」的立

法精神，制定任務性與限時性的特別法《921 震災重建暫行條例》。 

 

同一時間，隆起的斷層，救災的畫面，透過媒體傳播，一幕又一幕的送入人們的腦海裡，沒有界限，不分

彼此的人間溫情，把生命共同體的患難意識催化到極點，來自國內外世界公民的愛心伴隨一批又一批的捐款、

物質與人力支援，如潮水般地匯聚到這裡。依據內政部的統計資料，九二一震災後中央政府「921 賑災專戶」

、各級地方政府、紅十字會、慈濟基金會、媒體等所募得的款項共約新臺幣 339 億元（不含慈善團體或民間機

構直接援建部分），其中捐入或轉捐入中央政府「921 賑災專戶」的捐款累計有 140 億元，佔總體捐款的 41%。 

 

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金會（以下簡稱九二一基金會），這個緣起於 921 震災、中央政府為管理運用

「921 賑災專戶」捐款，邀請社會人士與相關單位所組成的單位，於 88 年 10 月 13 日正式成立，聘請辜振甫

先生擔任董事長，王金平、吳伯雄二位先生為副董事長，孫明賢先生、孫震先生、陳長文先生、戴東原先生、

蕭新煌先生、孫越先生、黃正雄先生、黃主文先生、高清愿先生、淨心法師、邵慶明先生、田弘茂先生、許文

彬先生、江奉琪先生、陳繼盛先生、李慶平先生為董事，翁岳生先生、彭百顯先生、廖永來先生、張溫鷹女士

、王景益先生為監事，並召開第一屆第一次董監事會聯席會，報告成立緣起，通過本會捐助暨組織章程，確認

秉持公開與獨立自主原則，管理運用來自各界的愛心捐款。 

 

本會成立之初，除商請財團法人台灣區雜糧發展基金會提供辦公處所，並敦請該基金會的董事長孫明賢先

生（本會董事）、執行長潘家聲先生、副執行長林義祥先生、秘書組組長張永欣先生及財務組組長林義杜先生

以義工方式暫兼本會執行長、副執行長及業務組、行政組、財務組組長。 

 

成立後的九二一基金會為了積極展開業務，旋即依「捐助暨組織章程」第三條規定的業務項目，研訂業務

計畫，並在 88 年 11 月 3 日第一屆第一次臨時董監事聯席會，通過內政部所提出的「鼓勵失依兒童少年成立信

託以保護其財產與生活案」及「補助受災社會福利機構重建計畫」兩項補助計畫。前者係針對震災失依兒童、

少年或其親屬，採取信託方式處理其領得的全部慰助金、捐款與遺產者，予以新台幣五十萬元補助。後者則以

認養方式，補助 49 個震損公私立社福機構的重建或修繕。 

 

而後，在 88 年 12 月 17 日召開第一屆第二次董監事聯席會，除通過本會「員工管理規則」、「基金及經費

管理運用辦法」及「會計制度」，並放寬災區失依兒童少年信託基金之受託單位為「經財政部許可辦理信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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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金融機構」，且核定「災區受災保險對象公、勞、農、全民健康保險自付保險費補助計畫」、「補助災區辦

理社區重建調查規劃費用計畫」、「補助農村聚落重建調查規劃費用計畫」、「補助原住民聚落重建調查規劃費用

計畫」、「災區及社區生活整體照顧重建（五年）計畫」，、「九二一震災原住民災區獨居老人暨身心障礙者居家

暨營養餐飲服務（五年）計畫」、「災區及社區生活整體照顧重建（五年）計畫執行情形之研究」等七項補助計

畫。另鑑於災區生活重建及社區重建工作計畫項目繁雜，且均屬高專業性，為求計畫完整與效率，亦決議在董

事會之下設置「計畫審議委員會」，由執行長召集，對各部會彙整提出的計畫，作專業性審議，再提董監事聯

席會討論。 

 

爰此決議，本會於 89 年 1 月 5 日邀請蕭新煌教授、邵慶明會長、張隆盛顧問及洪德旋顧問研商「財團法

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金會計畫審議委員會成立事宜」，討論「計畫審議委員會組織簡則」及「計畫審議委員會

」委員人選。而後，為爭取時效，隨即於 89 年 1 月 20 日及 1 月 27 日召開第一次及第二次計畫審議委員會會

議，審議通過行院原住民委員會所提「九二一震災原住民災區獨居老人暨身心障礙者居家暨營養餐飲服務（五

年）計畫」及各縣（市）政府所提「災區及社區生活整體照顧重建（五年）計畫」第一年細部計畫及經費，以

及「行政院文建會辦理震災災區『年節溫情』系列活動計畫」、「錄製向大地學習錄影帶」等補助案。 

 

89 年 1 月 31 日召開的第一屆第二次臨時董監事聯席會，除核備「計畫審議委員會組織簡則」及聘請蕭新

煌（台大教授）、曹愛蘭（台北市弘愛中心主任）、馮燕（台大教授）、陳宇嘉（東海大學教授）、邵慶明（世界

展望會會長）、蕭玉煌（內政部社會司長）、廖榮利（中國醫藥學院教授）、簡春安（長榮管理學院校長）、陳長

文（國際紅十字會秘書長）、張隆盛（經建會專門委員、本會顧問）、洪德旋先生（本會顧問）、紀惠容（勵馨

基金會執行長）、王榮璋（殘障聯盟秘書長）、吳玉琴（老人福利聯盟秘書長）、林惠芳（智障者家長總會秘書

長）、吳英璋（台大教授）、周碧瑟（陽明大學公衛學院教授）、鄭麗珍（台大教授）、陳健仁（台大公衛學院院

長）、曾憲政（高雄市教育局局長）等為審議委員會委員外，並核定核定「九二一震災災區年節溫情系列活動」

、「製作及發行向大地震學習錄影帶」及「預撥地方特殊性及急迫性計畫補助專款」等三項補助計畫。 

 

之後，「計畫審議委員會」又於 89 年 2 月 21 日、3 月 31 日、4 月 28 日、5 月 2 日召開第三、四、五、六

次審議會議，共通過「提撥專款辦理震災災民重建家園貸款信用保證業務案」、「補助災區災民自付保險費第二

期計畫」、「補助原住民部落建立健康互助網路計畫」、「補助原住民心靈重建計畫」、「補助國防部九二一救災行

動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受災地區個別建築物規劃設計費用計畫」、「補助九二一震災組合屋自來水管線供水計

畫」、「補助利用俄羅斯捐贈原木興建活動中心及農產品展售中心計畫」、「九二一震災災區重度傷殘者照顧計畫

」、「補助農村聚落調查規劃追加預算計畫」等 10 項補助計畫，總經費 54 億 4 千 5 百餘萬元。 

 

89 年 5 月 17 日，第一屆第三次董監事聯席會決議「基於尊重新政府起見，全體董監事向行政院長提出總

辭」。因此，除通過「補助受災地區個別建築物規劃設計費用計畫」、「補助九二一震災組合屋自來水管線供水

計畫」兩項補助計畫外，其餘已經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的八項計畫則予以緩議。 

 

至此，共計召開三次董監事聯席會與二次臨時董監事聯席會，核定專案與補助計畫 14 項，匡列經費 54 億

餘元（表一），其他業經計畫審議委員會通過，暫緩決議者有八項，共 49 億餘元（表二）。 

 

期間，本會孫明賢董事兼執行長及工作同仁，皆由財團法人台灣區雜糧發展基金會人員以義工方式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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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勞任怨，對本會制度的建立，功不可沒。 

 

表一  第一屆第一次至第三次董監事聯席會核定通過的補助計畫 

編 號 計 畫 名 稱 原 核 定 經 費

89-05 補助九二一震災組合屋自來水管線供水計畫 13,000,000

89-04 補助受災地區個別建築物規劃設計費用計畫 500,000,000

89-03 預撥地方特殊性及急迫性計畫補助專款 1,150,000,000

89-02 製作及發行「向大地震學習」錄影帶 10,650,000

89-01 九二一震災災區年節溫情系列活動 7,047,200

88-09 災區及社區生活整體照顧重建五年計畫執行情形之研究 5,359,772

88-08 九二一震災原住民災區獨居老人暨身心障礙者居家暨營養餐飲服務（五年）計畫 256,557,550

88-07 災區及社區生活整體照顧重建（五年）計畫 1,105,186,590

88-06 補助原住民聚落重建調查規劃費用計畫 20,994,000

88-05 補助農村聚落重建調查規劃費用計畫 88,500,000

88-04 補助災區辦理社區重建調查規劃費用計畫 665,600,000

88-03 災區受災保險對象公、勞、農、全民健康保險自付保險費補助計畫 1,092,848,945

88-01 鼓勵失依兒童少年成立信託基金以保護其財產與生活安全案 62,500,000

88-02 補助受災社會福利機構重建計畫 454,179,460

合 計 5,432,423,517

註：88-07、88-08 兩項補助計畫於九十年六月起由行政院「特別預算」接軌，不再補助；故取消計畫名稱之

「五年」一詞。 

 

表二  經計畫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暫緩決議的補助計畫 

計 畫 名 稱 經 費 需 求 
89.06.19 後 

處 理 情 形

提撥專款辦理震災災民重建家園貸款信用保證業務案 3,000,000,000 核定 1,000,000,000 

補助農村聚落調查規劃追加預算計畫 14,000,000 取消 

補助災區災民自付保險費第二期計畫 1,650,725,242 取消 

補助原住民心靈重建計畫 132,098,519 取消 

補助原住民部落建立健康互助網路計畫 9,630,000 取消 

補助國防部九二一救災行動專題研究計畫 4,661,250 取消 

九二一震災災區重度傷殘者照顧計畫 96,000,000 取消 

補助利用俄羅斯捐贈原木興建活動中心及農產品展售中心計畫 25,042,500 取消 

合 計 4,932,157,511 1,000,000,000

 

然而，當時的團法人九二一基金會仍不脫傳統「公設財團法人」的思考模式，以配合政府施政為主體，只

接受中央政府各單位提案，行事風格較像沉穩內斂的「夥計」，導致監察院內政及少數民族委員會第 3 屆第 37 次

會議對行政院的糾正案中直指「九二一基金會對基金管理運用欠缺合理有效」。 

 

行政院成立之『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金會』，對基金之管理運用，欠缺合理有效；內政部未能

適時宣導捐款相關法規，造成募款紊亂；且捐款相關法規未臻健全，無法建立公開透明制度，對募款

單位運用善款情形未予主動瞭解、積極輔導與切實監督，落實捐款專款專用，均有疏失，爰依法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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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正。 

錄自監察院公告文件 

新政府上台後，行政院續聘辜振甫先生、王金平先生擔任本會董事長、副董事長，改聘殷琪小姐為副董事

長，並聘黃榮村先生、瞿海源先生、楊國樞先生、陳長文先生、蕭新煌先生、謝博生先生、孫越先生、陳哲男

先生、張博雅女士、鄭深池先生、淨心法師、邵慶明先生、徐璐小姐、陳其南先生、許文彬先生為董事，陳繼

盛先生、彭百顯先生、張溫鷹女士、廖永來先生、林賢郎先生為監事。 

 

89 年 6 月 19 日，本會召開改組後第一屆第四次董監事聯席會，除通過聘任台灣大學謝志誠教授擔任執行

長兼發言人，核定「提撥專款辦理震災災民重建家園貸款信用保證業務計畫」外，為使新任董監事能瞭解基金

會業務及經費運用狀況，請執行長立即整理資料，並於兩週內召開臨時董監事會議提出報告。 

 

六月底，本會遷入位於台北市仁愛路三段五巷一弄九號租來的辦公處，並招募包括王俊凱、蔡培慧、張劭

農、劉漢卿、蕭淑瓊與柳怡如等六位專職工作人員，以「仁愛」為本，從「新生」出發，展開本會另一階段的

任務。 

 

7 月 5 日，本會依第一屆第四次董監事會會議結論，召開第一屆第四次臨時董監事聯席會，由執行長就本

會經費與各項補助計畫的執行情形提出報告，並為洗清監察院不名譽的指責，呼應輿論要求，提出以「來自民

間、支助民間、協助政府」、「議題導向、主動規劃」、「透明效率、落實重建」等原則作為會務運作、業務推動

及捐款管理的方針。 

 

就在「用熱情參與重建、以誠意喚回愛心」，以及「化被動為主動」的自我期許下，以協助住宅重建作為

會務主軸，推出以「受災集合住宅」、「受損集合住宅」、「弱勢族群」與「地方政府」為協助對象的「築巢專案

」，並在「尊重專業」、「專業分工」、「管考同步」與「自助人助」原則下，擬定「協助受災集合住宅更新重建

方案」、「協助受損集合住宅擬定修繕補強計畫書方案」、「九二一災區家屋再造方案」與「九二一災區 333 融資

造屋方案」等四個方案，經 89 年 9 月 6 日第一屆第五次董監事聯席會核定通過，並修正捐助暨組織章程，把

「協助社區及住宅重建相關事項」納入業務範圍，以及同意聘請台北大學張紉副教授擔任本會副執行長，協助

推動與規劃生活重建相關計畫。 

 

為了全力推動「築巢專案」，本會於 89 年 12 月 1 日正式於南投縣中興新村仁義路二十八號成立南投辦公

室，除請纓進駐的蔡培慧外，陸續聘賴澤君、潘惠英、黃瓊玉等三位專職工作人員。 

 

89 年 12 月，董事長辜振甫先生、副董事長王金平先生請辭，由行政院改聘殷琪小姐為董事長，瞿海源先

生及陳長文先生為副董事長。 

 

在推出「築巢專案」作為本會投入災後重建的主軸外，為兼顧其他面向的需求，落實九二一基金會「來自

民間、支助民間、協助政府」的承諾，並回應各界要求九二一基金會開放民間團體直接提案申請經費補助的期

待，於 89 年 12 月 20 日經第一屆第六次董監事聯席會同意修訂「基金及經費管理運用辦法」，確認本會應有效

結合民間力量，積極投入災後重建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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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築巢專案」的推動，於 90 年 6 月將會址遷往台北市長春路一五六號六樓，並於 91 年 3 月起，增

聘謝靜綺以因應業務量的擴充。 

 

92 年 4 月 10 日第二屆董監事聯席會成立，行政院聘殷  琪小姐、瞿海源先生、陳長文先生、淨心法師、

廖嘉展先生、許文彬先生、蕭新煌先生、楊志航先生、王光賜先生、鄭深池先生、謝博生先生、徐  璐小姐、

陳其南先生、黃志芳先生、郭瑤琪女士、余政憲先生、陳繼盛先生擔任董事，聘林宗男先生、黃仲生先生、胡

志強先生、林賢郎先生擔任監事。並經推舉殷  琪董事擔任董事長，瞿海源董事與陳長文董事擔任副董事長。

續聘謝志誠教授擔任執行長。 

 

93 年 12 月 2 日修訂捐助暨組織章程，將存立期限延長為 10 年，解散清算後的剩餘財產歸屬則由國庫調

整為財團法人賑災基金會。 

 

95 年 8 月 7 日第三屆董監事聯席會成立，行政院聘殷  琪小姐、陳長文先生、瞿海源先生、李逸洋先生

、林萬億先生、吳豐山先生、卓榮泰先生、陳其南先生、蕭新煌先生、謝博生先生、鄭深池先生、淨心法師、

許文彬先生、王光賜先生、廖嘉展先生、徐  璐小姐、陳繼盛先生擔任董事，聘聘李朝卿先生、黃仲生先生、

胡志強先生、林賢郎先生、陳屬藤小姐擔任監事。並由董監事推舉殷  琪董事擔任董事長，瞿海源董事與陳長

文董事擔任副董事長。續聘謝志誠教授擔任執行長。 

 

又鑑於重建工作階段性任務可望提前完成，經 96 年 8 月 31 日第三屆第二次董監事聯席會同意，再度修訂

捐助暨組織章程，將存立期間調整至 97 年 6 月 30 日止。 

 

回顧過去八年六個月，推動重建計畫共計 32 項。其中，屬於生活重建相關計畫有「九二一震災重建區教

育仁愛救助金專案」、「九二一震災重建區桃芝颱風災害救助及安置專案」、「補助九二一震災受災國中小學校優

良圖書專案」、「弱勢族群暨邊遠地區 921 溫馨巴士補助專案」、「九二一震災組合屋臨時社區行政管理經費補助

專案」、「補助九二一震災組合屋自來水管線供水計畫」、「九二一震災災區年節溫情系列活動」、「災區及社區生

活整體照顧重建五年計畫執行情形之研究」、「災區原住民老人暨身心障礙者居家服務暨營養餐飲服務計畫」、「

災區及社區生活整體照顧重建計畫」、「災區受災保險對象公、勞、農、全民健康保險自付保險費補助計畫」、「

受災社會福利機構重建計畫」、「鼓勵失依兒童少年成立信託基金以保護其財產與生活安全案」等 12 項，住宅

重建相關計畫有「築巢專案—達陣方案」、「築巢專案—補助受損集合住宅辦理修繕補強方案」、「築巢專案—臨

門方案」、「築巢專案—九二一災區 333 融資造屋方案」、「築巢專案—九二一災區家屋再造方案」、「築巢專案—

協助受損集合式住宅擬定修繕補強計畫書方案（二）」、「築巢專案－協助受損集合式住宅擬定修繕補強計畫書

方案」、「築巢專案—協助受災集合式住宅更新重建方案」、「提撥專款辦理震災災民重建家園信用貸款保證業務

」、「補助受災地區個別建築物規劃設計費用計畫」等 10 項，防災、搶險與復建相關計畫有「九二一重建區鄉

（鎮、市、區）公所辦公廳舍災後重建工程與設備補助計畫」、「補助民間救難團隊裝備器材暨組訓專案」、「九

二一震災重建區辦理災後橋樑復建工程補助專案」、「九二一震災重建區山區道路坍塌土石清除機具（經費）補

助專案」、「製作及發行『向大地震學習』錄影帶」等 5 項，重建規劃相關計畫有「補助原住民聚落重建調查規

劃費用計畫」、「補助農村聚落重建調查規劃費用計畫」、「補助災區辦理社區重建調查規劃計畫」等 3 項，其他

計畫有「九二一災後生活與社區重建 123 協力專案」、「預撥地方特殊性及急迫性計畫補助專款」等 2 項。如表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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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九二一基金會歷年通過的補助計畫與分類 

分 類 計 畫 名 稱

住宅 93-01 築巢專案－達陣方案 

重建 90-07 築巢專案－補助受損集合住宅辦理修繕補強方案 

 90-04 築巢專案－臨門方案 

 89-10 築巢專案－九二一災區 333 融資造屋方案 

 89-09 築巢專案－九二一災區家屋再造方案 

 89-08-2 築巢專案－協助受損集合式住宅擬定修繕補強計畫書方案（二） 

 89-08 築巢專案－協助受損集合式住宅擬定修繕補強計畫書方案 

 89-07 築巢專案－協助受災集合式住宅更新重建方案 

 89-06 提撥專款辦理震災災民重建家園信用貸款保證業務 

 89-04 補助受災地區個別建築物規劃設計費用計畫 

生活 91-01 九二一震災重建區教育仁愛救助金專案 

重建 90-06 九二一震災重建區桃芝颱風災害救助及安置專案 

 90-05 補助九二一震災受災國中小學校優良圖書專案 

 90-03 弱勢族群暨邊遠地區 921 溫馨巴士補助專案 

 90-01 九二一震災組合屋臨時社區行政管理經費補助專案 

 89-05 補助九二一震災組合屋自來水管線供水計畫 

 89-01 九二一震災災區年節溫情系列活動 

 88-09 災區及社區生活整體照顧重建五年計畫執行情形之研究 

 88-08 災區原住民老人暨身心障礙者居家服務暨營養餐飲服務計畫 

 88-07 災區及社區生活整體照顧重建計畫 

 88-03 災區受災保險對象公、勞、農、全民健康保險自付保險費補助計畫 

 88-02 受災社會福利機構重建計畫 

 88-01 鼓勵失依兒童少年成立信託基金以保護其財產與生活安全案 

其他 89-11 九二一災後生活與社區重建 123 協力專案 

 89-03 預撥地方特殊性及急迫性計畫補助專款 

防災 92-01 九二一重建區鄉（鎮、市、區）公所辦公廳舍災後重建工程與設備補助計畫 

搶險 90-09 補助民間救難團隊裝備器材暨組訓專案 

復建 90-08 九二一震災重建區辦理災後橋樑復建工程補助專案 

 90-02 九二一震災重建區山區道路坍塌土石清除機具（經費）補助專案 

 89-02 製作及發行「向大地震學習」錄影帶 

重建 88-06 補助原住民聚落重建調查規劃費用計畫 

規劃 88-05 補助農村聚落重建調查規劃費用計畫 

 88-04 補助災區辦理社區重建調查規劃計畫 

 

捐款收支、重建計畫緣由說明與重建計畫結案報告請參考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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